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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产品名称

*商标

*型号/规格/等级

呀！土豆 膨化食品 滋香烤鸡味

————

70 克/包

*生产日期

*生产批号

*保 质 期

2024.01.03

————

9个月

样品编号 SP2206514-2

*委托单位

*地  址

好丽友食品（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金谷南路 15 号

检验类别 委托测试

*生产单位

*地   址

好丽友食品（广州）有限公司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金谷南路 15 号

*样品数量 10包

来样方式 委托单位送样 来样日期 2024 年 01 月 09 日

检验环境 按标准要求

样品状况 正常

检验依据

GB/T 22699-2008 《膨化食品》、GB 17401-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膨化食品》、GB 276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9921-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

限量》、GB 771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28050-2011 《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检验结论

所检验项目符合 GB/T 22699-2008、GB 17401-2014、GB 2762-2022、GB 29921-2021、GB 7718-2011 及

GB 28050-2011 标准要求。

签发日期：2024 年 01 月 22 日

此处及骑缝处未盖“检验检测专用章”本报告无效。

备    注

检验时间：2024 年 1 月 9 日～2024 年 1 月 16 日

该标签为产品的电子通用版。

标签只检其标注格式的符合性，不对其真实性负责。

批 准： 审 核： 主 检:袁书荣 陈金梁 曾穗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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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检测标准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单项评价

方法

检出限/定量限

1 标签 —— GB 7718-2011 

应符合 GB 7718-2011 及 GB

28050-2011 要求

符合标准要求 合格 ——

2 形态 ——

GB/T 22699-2008

6.1

具有相应品种的特定形状，允

许有部分碎片

符合标准要求 合格 ——

3 色泽 ——

GB/T 22699-2008

6.1

具有相应品种应有的色泽 符合标准要求 合格 ——

4 滋味、气味 ——

GB/T 22699-2008

6.1

具有主要原料经加工后应有

的香味，无异味

符合标准要求 合格 ——

5 组织 ——

GB/T 22699-2008

6.1

内部呈多孔状或内部结构均

匀，口感疏松或松脆

符合标准要求 合格 ——

6 杂质 ——

GB/T 22699-2008

6.1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杂质 符合标准要求 合格 ——

7 净含量（单件） g JJF 1070-2005 允许短缺量≤4.5

符合标准要求

(+0.6)

合格 ——

8 筛下物 %

GB/T 22699-2008

6.2

≤5.0 0.5 合格 ——

9 脂肪 %

GB 5009.6-2016 第

一法

≤40.0 32.0 合格 ——

10 氯化物 %

GB 5009.44-2016 

第三法

≤2.8 2.19 合格 ——/——

11 水分 g/100g

GB 5009.3-2016 第

一法

≤7 1.89 合格 ——/——

12

过氧化值

(以脂肪计)

g/100g

GB 5009.227-2016 

第一法

≤0.25 0.035 合格 ——

13

酸价(以脂肪

计)(KOH)

mg/g

GB 5009.229-2016 

第二法

≤5 0.34 合格 ——

14 铅（以 Pb 计） mg/kg

GB 5009.12-2017 

第 1 法

≤0.5 未检出 合格 0.02/0.04

15

铝（干样品，以

Al 计）

mg/kg

GB 5009.268-2016 

第二法

—— 3.88 —— 0.5/2

16 菌落总数 CFU/g GB 4789.2-2022 

n=5

c=2

m=10000

M=100000

n1 ＜ 10

n2=10

n3 ＜ 10

n4=10

n5 ＜ 10

合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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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检验项目 单位 检测标准 标准要求 检验结果 单项评价

方法

检出限/定量限

17 大肠菌群 CFU/g

GB 4789.3-2016 第

二法

n=5

c=2

m=10

M=100    

n1 ＜ 10

n2 ＜ 10

n3 ＜ 10

n4 ＜ 10

n5 ＜ 10

合格 ——

18 沙门氏菌 /25g GB 4789.4-2016 

n=5

c=0

m=0

n1：未检出

n2：未检出

n3：未检出

n4：未检出

n5：未检出

合格 ——

19 金黄色葡萄球菌 CFU/g

GB 4789.10-2016 

第二法

n=5

c=1

m=100

M=1000   

n1 ＜ 10

n2 ＜ 10

n3 ＜ 10

n4 ＜ 10

n5 ＜ 10

合格 ——

————————————————————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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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条款 标示要求 标签标注内容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

4.1.2 食品名称 呀!土豆 膨化食品 滋香烤鸡味 符合要求 合格

4.1.3 配料表

马铃薯粉（马铃薯,单双甘油脂肪酸酯，柠檬

酸，亚硫酸氢钠），植物油，淀粉，食品添加

剂（醋酸酯淀粉，磷酸酯双淀粉），滋香烤鸡

味调味料[白砂糖，麦芽糊精，食用香精，食

用盐，香辛料，味精，酿造酱油，二氧化硅，

柠檬酸，酵母抽提物，阿斯巴甜（含苯丙氨

酸），5'-呈味核苷酸二钠,辣椒红,植物油,磷

脂，焦糖色,食用葡萄糖,纽甜]，食用盐，食

用香精。

符合要求 合格

4.1.4 配料的定量表示 —— —— ——

4.1.5 净含量和规格 净含量：70 克 字符高度：6mm 合格

4.1.6

委托方/生产商 A 好丽友食品有限公司 符合要求 合格

地址 河北省廊坊经济技术开发区全兴路 11 号 符合要求 合格

产地 河北省廊坊市 符合要求 合格

受托方 B 好丽友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符合要求 合格

地址/产地 上海市青浦工业园区外青松公路 5151 号 符合要求 合格

受托方 C 好丽友食品（广州）有限公司 符合要求 合格

地址/产地 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金谷南路 15 号 符合要求 合格

受托方 D 好丽友食品（沈阳）有限公司 符合要求 合格

地址/产地 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夏花湖街 15 号 符合要求 合格

联系方式

消费者服务热线：400-683-0066（请在工作日

9:00-17:00 拨打）

符合要求 合格

4.1.7

生产日期 —— —— ——

保质期 9个月 符合要求 合格

4.1.8 贮存条件 阴凉干燥处，避免阳光直射，开封即食 符合要求 合格

4.1.9 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

生产商 A：SC12413100400013

受托方 B：SC12431011800272

受托方 C：SC11244011400080

受托方 D：SC10821011300346

符合要求 合格

4.1.10 产品标准代号 GB/T 22699 符合要求 合格

4.1.11 其它标示

4.1.11.1 辐照食品 —— —— ——

4.1.11.2 转基因食品 —— —— ——

4.1.11.4 质量（品质）等级 —— —— ——

备注：标签只检其标注格式是否符合标准要求，不对其标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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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条款 标示要求 标签标注内容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

其它 致敏物质提示

本产品含有花生及其制品、大豆制品和含麸

质的谷物及其制品。可能含有甲壳类及其制

品、鱼类及其制品、蛋类及其制品和乳及乳

制品。

—— ——

营养标签

（GB 28050）

项目 每份：70 克（1包） NRV % 检测结果 单项判定

能量 1558 千焦 19% 符合要求 合格

蛋白质 2.8 克 5% 符合要求 合格

脂肪 21.3 克 36% 符合要求 合格

反式脂肪 0克 —— —— ——

碳水化合物 42.5 克 14% 符合要求 合格

钠 529 毫克 26% 符合要求 合格

备注：标签只检其标注格式是否符合标准要求，不对其标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

————————————————————

接下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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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结束



说    明

1、 本所保证检验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准确性，对检验的数据负责，不对客户提供的信息（带“*”内容）负责，并对委托单

位所提供的样品和技术资料保密。

2、 报告无审核、批准人签字，或涂改，或部分复制，或未盖本所检验检测专用章无效。本所电子检验检测报告盖有本所“检

验检测专用章（1）”，纸质检验检测报告盖有本所“检验检测专用章”。

3、 委托检验数据仅对来样有效。未经本所同意，委托人不得擅自使用检验结果进行不当宣传。

4、 未加盖资质认定标识时，不具有对社会的证明作用。

5、 客户收到报告十五日内没有提出异议的，视为认可该报告结果。

Explanation

1.    The Institute guarantees the scientificity, fairness and accuracy of all testing. The Institute is responsible for the data of 

testing, not responsible for the information which is provided by client (the content with “*”). And the sample(s) and technical

data provided by client are confidential.

2.    Any report without the signatures of checker and approver, or without the testing seal of the Institute is invalid, and 

cannot be reproduced except in full without prior written approval of the Institute. The digital test report is stamped with the 

testing seal (1), while the paper test report is stamped with the testing seal.

3.    The commissioned testing is only valid to the sample(s) provided by client. Without agreement of the Institute, client will

not be allowed for using the testing results to publicize improperly.

4.    The report cannot be using as a prove, when without the “CMA” logo.

5.    No objection within 15 days after receiving this report, client is considered as agreement of the testing results.

【广州市花都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所简介】

广州市花都质量技术监督检测所是法定产品检验、计量检定机构，花都区珠宝玉石贵金属检测研究工程技术开发中心、花

都区化妆品检验检测公共服务平台设在本所。多年来，本着“科学、准确、公正、满意”的质量方针，本所不断增强服务意

识、提高检测水平、拓展检测项目，目前已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质量管理体系，拥有较强的技术力量和校准检测能力，并先后通

过法定计量机构考核、省级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计量认证（CMA）及国家实验室认可（CNAS）。

产品质量检验方面可对食品、食品添加剂、皮革皮具、化妆品、洗涤用品、室内空气、环境检测、珠宝玉石贵金属等产品

进行检验；计量方面可对涉及长度量、温度量、力学量、电磁量、无线电量、光学量、流量、物理化学量的计量器具进行检定

/校准以及商品量的检测。

本所为政府综合管理与行政执法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承担监督检验和法定计量检定任务，同时大胆创新理念，以“紧贴

经济、强化服务、科学公正、廉洁高效”为宗旨，开展委托检验、仪器校准、人员培训等技术服务。

地    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公益路 12 号

邮政编码：510800

联系电话：质检业务： 020-86979073（食品、化妆品） 020-86979027（环保） 020-86979176（珠宝）

          计量业务： 020-86979036    020-86979107   

 

 

 

 

 

 

 

 

 

 

 

 

 

 

 

 

 

 

 

 

 

 

 

 

 

 

 

 

 

 

 

 

 

 

 

 

 

 

 

 

 

 


